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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府提交的提案和建议 
 
奥地利和荷兰：对第 66 至第 70 条的修正 
 

“ 第 66 条 
“ 公约缔约方会议 

  
“1. 兹设立本公约缔约方会议，以提高缔约国预防和打击腐败的能力和相互合

作，促进和审查本公约的实施。 

“2. 联合国秘书长应在不晚于本公约生效之后一年的时间内召集缔约方会议。其
后，缔约方会议常会应按缔约方会议所确定的间隔时间定期召开。缔约方会议特别会

议应在缔约方会议可能认为必要的其他时间举行，或应任何缔约方的书面请求举行，

但这一请求须得到至少三分之一缔约方的支持。 

“3. 缔约方会议应在其第一次会议上以协商一致方式议定和通过议事规则和关
于开展本条第 4款所列活动的规则（包括关于支付这些活动费用的规则）。 

“4. 缔约方会议应议定实现本条第 1款所述各项目标的机制，其中包括： 

“(a) 促进缔约国按照本公约有关各条[培训和技术援助]和[其他措施：通过经济发
展和技术援助实施公约]所开展的活动，其办法包括通过鼓励调动自愿捐助； 

“(b) 促进缔约国间交流关于腐败的模式和趋势以及同其作斗争的成功做法的信
息； 

“(c) 同有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 

“(d) 定期审查本公约的实施情况； 

“(e) 为改进本公约及其实施而提出建议。 

“5. 联合国、其专门机构以及任何非本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均可作为观察员出席缔
约方会议的会议。任何机关或机构，无论是国家或国际性质，政府或非政府性质，只

要在本公约所涉事项方面具有资格，并通知秘书处愿意作为观察员出席缔约方会议的

会议，均可被接纳参加会议，除非至少三分之一出席的缔约方反对。观察员的接纳和



A/AC.261/L.69 

2 

参加应遵守缔约方会议通过的议事规则。 
 

“ 第 67 条 
“ 附属机构 

 
“1. 为了前一条[公约缔约方会议]第 4款(d)和(e)项的目的，缔约方会议应设立一

个附属机构，由其执行下文所规定的职能。 

“2. 附属机构应由十名专家组成，这些专家将以其能力、公正和无利害关系而获
得普遍信任。他们在任职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可能妨碍其公正履行职能的职务或参与有

可能影响其公正的任何活动。附属机构的各成员应由缔约国从其国民中选出，并应以

个人身份任职。附属机构的组成应体现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主要法系。 

“3. 附属机构各成员应以无记名表决方式从缔约国提名的人选名单中选举产生。
每一缔约国可从其本国国民中提名一位人选。 

“4. 附属机构的初次选举应在缔约方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进行。联合国秘书长至少
应在每次选举之日前四个月内函请缔约国在两个月内提出其提名的人选。秘书长随后

应将已提名的所有人选按字母表顺序编成名单，注明提出此等人选的缔约国，分送本

公约缔约国。 

“5. 附属机构的选举应在缔约方的会议上进行。在此等会议上，应以三分之二缔
约国作为法定缔约国数。得票最多且占出席并参加表决缔约国代表绝对多数票者，当

选为附属机构成员。 

“6. 附属机构成员任期应为四年。成员如获再次提名，应可连选连任。在第一次
选举中产生的成员中，有五名成员的任期应在两年结束时届满；会议主席应在第一次

选举之后立即以抽签方式选定这五名成员。 

“7. 如果附属机构的某一成员死亡或辞职或宣称因任何其他原因而不能再履行
附属机构的职责，提名该成员的缔约国应从其国民中指定另一名专家接替余下的任期，

但须经附属机构批准。 

“8. 附属机构应自行制订其议事规则。 

“9. 附属机构会议通常应在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或在附属机构确
定的任何其他方便地点举行。附属机构通常应每年举行一次会议。附属机构会议的会

期应由缔约方会议决定并在必要时加以审查，但须经大会核准。 

“10. 经大会核准，根据本公约设立的附属机构的成员应按大会可能决定的条件
从联合国资源领取薪酬。 

 
“ 第 68 条 

“ 各国关于公约实施情况的报告 
 
“1. 缔约国承诺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向附属机构提交载有关于其本国为实施本公

约而实行的方案、计划和做法以及采取立法和行政措施的资料的报告。 

“2. 第一份报告应在公约对有关缔约国生效后两年内向附属机构提交。随后应每
五年提交报告。 

“3. 缔约国如已向附属机构提交全面的初次报告，则无须在其以后按照本条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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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提交的报告中重复原先已提供的基本资料。 

“4. 缔约国如已向区域或分区域组织提交载有本条第 1款所述资料的报告，则可
将该报告的内容用于其承诺向附属机构提交的报告。 

“5. 附属机构应接受民间组织向其提交的意见并可考虑这类意见。 

“6. 附属机构可请缔约国进一步提供与公约实施情况有关的资料。 

“7. 附属机构应在缔约方会议每次会议举行以前向缔约方会议提交关于其活动
情况的报告。此类报告应有对各缔约国向其提交的报告的评估等内容，包括就进一步

加强公约实施情况而采取行动的建议。 

“8. 缔约国应向其本国的公众广泛提供其报告。 
 

“ 第 69 条 
“ 秘书处 

 
“1. 联合国秘书长应为公约缔约方会议和附属机构提供必要的秘书处服务。 

“2. 秘书处应： 

“(a) 协助缔约方会议开展公约[公约缔约方会议]一条中所列各项活动，并为各届
缔约方会议作出安排和提供必要的服务； 

“(b) 协助附属机构开展本公约[附属机构]一条中所列各项活动，并为附属机构会
议作出安排和提供必要的服务； 

“(c) 应请求协助缔约国向附属机构提供本公约[各国关于公约实施情况的报告]
一条中所述资料； 

“(d) 应请求协助缔约国通过[其他措施：通过经济发展和技术援助实施公约]一条
中所述经济发展和技术援助实施公约； 

“(e) 开设国家反腐败战略培训班并提供旨在改进国家反腐败战略的技术援助； 

“(f)  确保与有关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秘书处的必要协调； 

“(g) 履行本公约规定的其他秘书处职责和缔约方会议可能确定的其他职责，特别
是在收集和公开提供与国家和国际反腐败措施有关的文件方面。 

 
“ 第 70 条 

“ 公约的实施 
 
“1. 各缔约国均应根据其本国法律基本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立法和行政措

施，以切实履行其根据本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2. 为预防和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可采取比本公约的规定更为严格或严厉的措
施。 

 

________________ 


